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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关于规范内设机构
英文译名的通知

校机关各部、处、室，各学院、直属系，各直属单位，各附属医院（单位），产业集团，各有关科研机构：
为适应我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和要求，促进各内设机构英文译名表述更加规范和准确，学校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各单位英文译名进行新一轮修订和翻译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翻译、修订英文译名的机构为学校各二级单位及其下设机构。包含各党政机构、直属单位及其科室，各学院及其教学系，各直属系及其教研室，各校级以上科研机构（含校级），各直属附属医院及其下设科室，产业集团。各单位工作岗位、职务暂不纳入。
二、请各单位根据《中山大学内设机构英文译名统计表》（见附件1）的要求认真填报，并于2016年4月7日前将统计表电子版报送至相关单位（见附件2），具体分工如下。
校长办公室：党政机构，直属单位，产业集团。
教务部：学院、直属系。
科学研究院：校级以上科研机构（含校级）。
医院管理处：直属附属医院。
特此通知。

附件：1．中山大学内设机构英文译名统计表
      2．中山大学内设机构英文译名负责单位联络表



中山大学
201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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